富锦市2010年度党政领导班子

综合考核任务目标及责任部门

    一、经济发展指标

    1、地区生产总值：增长率13%。责任部门：统计局；
2、地方财政收入：22936万元，增长率31.6%。责任部门：财政局；
3、地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税总额：17560万元，增长率8%。责任部门：中小企业局；
4、进出口总值：12323万美元，增长率50%。责任部门：口岸办；
5、城镇固定资产投资：358148万元，增长率40%。责任部门：统计局；

6、建筑业营业税增长率：40%。责任部门：地税局。

7、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：347000万元，增长率46.1%。责任部门：中小企业局；

8、资质内建筑业总产值：7.2亿元，增长率42.5%。责任部门：建设局； 

9、商品房销售面积：32万平方米。责任部门：建设局； 

10、房地产业:从业人员劳动报酬增长速度26%，从业人员人数增长速度8.2%。 责任部门：劳动和社会保障局； 

11、四行业:从业人员劳动报酬增长速度26%，从业人员人数增长速度8.5%。 责任部门：劳动和社会保障局；

 注：（四行业：①科学研究、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；②水利、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；③教育；④卫生、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）
    12、亿元GDP综合能耗：11250吨标准煤/亿元，同比下降4.8%。 责任部门：统计局； 

13、经济技术合作项目资金：202200万元，同比增长30%；落地开工5千万元以上项目5个。责任部门：招商局。                     

14、农民人均纯收入：完成7600元，同比增长8%。责任部门：市农委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5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：完成12530元，同比增长8%。责任部门：国家富锦调查队。

    二、社会发展指标

    16、基础教育达标率：按佳市教育局制定的目标及标准考核。责任部门：教育局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7、劳动和社会保障达标率：按佳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制定的目标及标准考核。责任部门：劳动和社会保障局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8、医疗卫生服务、建设达标率：按佳市卫生局制定的目标及标准考核。责任部门：卫生局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9、环境保护达标率：按佳市环保局制定的目标及标准考核。责任部门：环保局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0、社会救助达标率：按佳市民政局制定的目标及标准考核。责任部门：民政局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1、安全生产达标率：按佳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制定的目标及标准考核。责任部门：安监局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2、计划生育达标率：按佳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制定的目标及标准考核。责任部门：计生局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3、社会稳定达标率：按佳市综治办和佳市信访办制定的目标及标准考核。责任部门：政法委、信访办；  

24、组织工作达标率：按佳市委组织部制定的目标及标准考核。责任部门：组织部。
    三、市十项重点工程指标
1、山东鲁能集团富锦煤炭开发及煤电一体化项目。对富锦市煤炭资源进行勘探开发，并引进俄煤炭资源，建设煤电一体化项目。今年的目标是上半年开展三维物探，下半年开展详查。

责任部门：招商局。

    2、富锦市东方热电有限公司供热机组扩建工程。一期工程完成2台75t/h锅炉及1台12MW机组建设，二期工程完成1台75t/h锅炉及1台12MW机组建设。今年的目标是完成1台75t/h锅炉及1台12MW机组建设。责任部门：中小企业局。
    3、富锦五顶山风电场项目。总装机49.5MW，安装33台1500KW风机，年新增发电量8000万千瓦时。今年的目标是安装33台1500KW风机，总装机达到49.5MW。责任部门：中小企业局。
4、富锦松花江灌区建设项目。完成总干渠长97.37千米、灌溉面积126.7万亩的大型灌区。今年的目标是完成可研编制等前期工作。责任部门：水务局。
5、富锦市东平港区建设项目。设11个泊位及相应的货场、道路、管理、生活设施等，港区面积40万平方米，吞吐能力达160万吨。一期工程计划投资8260万元，建设岸线296米，建设3个千吨级泊位。今年的目标是1-2月完成抛石、码头前沿水下部分工程，10月份完成主体工程。责任部门：口岸办。
    6、富绥松花江大桥。大桥全长3468.56米，其中主桥长700米，引桥长2768.56米，引道长12456.44米。今年的目标是完成混凝土总量28955m3（桥涵28955m3）。责任部门：交通局。
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。

（1）种植业规模化生产110万亩；产业化销售收入增长10%；新转移劳动力0.7万人；标准化种植率80%。责任部门：农委。

（2）畜牧业规模化养殖场10个；标准化养殖率60%。责任部门：畜牧局。

    （3）投资600万元抓好幸福灌区建设。责任部门：水务局。

    （4）大型农机具50台；深松整地160万亩。责任部门：农机局。

    四、加减分项目指标（单项考核或检查评比）
1、保密工作（市保密局）

2、市委督办件落实（市委督办室）

3、精神文明建设（市文明办）

4、依法治理（市依法治市办）

    5、应急事件处置（市应急办）

市政府督办件落实（市政府督办室）

7、政务公开（市政务公开办）

8、行政执法（市法制办）

    9、小额担保贷款（市就业局）

    10、环保创模（市环保局）

11、小城镇建设（市城乡建设局）

12、食品安全（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）

    13、行政审批（市行政服务中心）

14、一帮一扶贫解困工作（市总工会）

15、扶危济困工作（市红十字会）

16、其它重点工作。

   经佳市委、市政府批准的重要性、阶段性单项考核或检查评比，由相关责任部门负责考核排序，对排在前列的单位给予加分，对排在后位的单位给予减分，加分单位与减分单位数量大体一致。以上单项工作的考核结果由责任部门在2011年1月10前报佳市考核办。此项加（减）分不超过5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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